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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销参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王科技”或“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机

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有关规定，

经审慎核查，就汉王科技注销参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注销参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北京汉王领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王领航”）为汉王科技与刘

秋童先生共同投资设立的公司，其中，汉王科技持有汉王领航 19%的股权，刘秋

童先生持有汉王领航 81%的股权。由于投资计划调整，为优化资源配置，经汉王

科技与刘秋童先生协商，双方拟决定注销汉王领航。 

因刘秋童先生系汉王科技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

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不属于重大关联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保荐机构发表意见的具体依据 

银河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了解关联方基本情况，查阅交易标的相关资料及汉

王科技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对关联交易的合理性、必要性进行了核查。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自然人姓名：刘秋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榆苑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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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汉王科技关系：刘秋童先生系汉王科技董事，为汉王科技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刘迎建先生之子，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刘秋童先生非失信被执行人。 

（二）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汉王领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1 月 24 日 

注册资本：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秋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 1 号北京基金小镇大厦 B 座 292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股权投资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

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

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

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汉王领航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股东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刘秋童 405.00 81.00% 

汉王科技 95.00 19.00% 

合计 500.00 100.00% 

汉王领航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1年 12月 31日 2022年 5月 31日 

资产总额 245.35 18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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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总额 0.47 -2.37 

净资产 244.88 191.14 

主要财务指标 2021年 1-12月 2022年 1-5月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111.53 -53.74 

三、关联交易标的注销清算方式 

对汉王领航完成清算后，以汉王科技与刘秋童先生各自持股比例为依据对汉

王领航剩余价值进行分配。 

四、决策程序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履行的决策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注销参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已经汉王科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2、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注销参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已经汉王科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董事

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发展的需求，关联交易发

生的理由合理、充分，相关审议程序合法、合规；本次对汉王领航注销清算及剩

余价值分配是依据公司与刘秋童先生各自持股比例进行的，符合公正、公平的交

易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不会

使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注销参股子公司的事项。”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参股子公司是为了优化汉王科技资源配置，降低管理成本，不会使

汉王科技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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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汉王科技本次注销参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汉王科技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

可意见与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汉王科技本次注销参股

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保荐机构对汉王科技本次注销参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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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销

参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王 飞                   李进才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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